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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赛格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控股股东深圳市赛格集团有限公司 

的股权转让事宜的公告 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重大遗漏。 

 

深圳赛格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本公司”）于 2015年 3月 9

日接到控股股东深圳市赛格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赛格集团”）的就其股权

转让进展情况的通知，现公告如下： 

赛格集团系深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（以下简称“深圳市国

资委”）旗下企业，深圳国资委持有赛格集团 46.52%的股份。中国华融资产管理

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华融资产”）及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、中国长城资

产管理公司分别持有赛格集团 29.51%、13.98%、9.99%的股份。赛格集团作为本

公司的大股东，持有本公司 30.24%股份。 

华融资产于 2014 年 12 月 30 日在深圳前海金融资产交易所公开挂牌，转让

其所持有的赛格集团 29.51%的股权，挂牌价格为人民币 17.9 亿元。此次股权挂

牌有效期为自 2014 年 12 月 30 日起，截至 2015 年 1 月 27 日，意向受让方须在

规定时间内向深圳前海金融资产交易所的指定账户交纳 3.5亿元的保证金，否则

视为自动放弃受让资格。 

在挂牌有效期间内，只产生了深圳市远致投资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远致投

资”）一个符合条件的意向受让方，根据财政部关于《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资产处

置管理办法》、《金融企业国有资产转让管理办法》及相关规定，赛格集团股权转

让挂牌有效期满后，只产生一个符合条件意向受让方的，将采取协议转让的方式，

因此远致投资将以协议转让方式依法受让华融资产挂牌转让的 29.51%的赛格集

团股权。 

深圳市远致投资有限公司是深圳市国资委于 2007 年 6 月组建成立，其作为

深圳市国资委的全资子公司，是深圳市国资委资本运作的专业平台公司，与深圳



市国资委是一致行动人，在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，深圳市国资委将直接和间接持

有赛格集团 76.03%的股份，为赛格集团第一大股东及实际控制人，本公司的控

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没有发生改变，该事项对本公司的经营不会产生重大影响。 

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，华融资产与远致投资已签订了股权转让合同，华融资

产将其持有的赛格集团 29.51%股权协议转让给远致投资。目前，华融资产与远

致投资的股权交接过户具体事宜仍在进行之中，赛格集团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

记手续尚未办理完成。  

特此公告。 

 

深圳赛格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二○一五年三月十日 




